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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一中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中職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計畫  

中一中閱讀寫作營實施計畫 
105.04.06修訂 

一、活動宗旨： 

（一） 身為中部地區龍頭學校之應有作為，藉推廣藝文與閱讀活動，盼能逐漸成為中 

部地區高中職圖書館之典範。 

（二） 擴大本校與中部地區各國中端學生之垂直互動性。 

（三） 提升本校高中職均質化計畫經費利用之有效性。 

（四） 為本校 105學年度招生宣傳揭開序幕，吸收更多對於一中校風感趣的國中學   

  生。 

 

二、活動時間：105年 7月 27日(三)至 105年 7月 29日(五)，共計三天。 

 

三、活動地點： 

  (一)本校校園內（含慎思樓七樓多媒體教室、圖書館 B1多功能教室等） 

 

四、活動對象： 

（一）中部地區，含苗栗、臺中、彰化、南投等縣市國中於 105 學年度將升上二、三

年級之學生，名額上限 90人，得設「備取」數人。 

（二）報名以每校 3 人為原則，超過 3人由國中各校先行遴選（校內遴選辦法由各校

自訂）。 

（三）家境清寒學生優先錄取。 

（四）採線上報名，各校報名時間：6/7（二）至 6/9（四）三天；學員錄取名單（含備

取順位）訂於 6/28（二）上午 10點整以前於本校網路公告。 

 

五、學員活動費用 

（一）個人平安保險、課程活動及午餐膳食等皆為免費（由本校 104學年度高中職均 

質化計畫支應） 

（二）本營隊活動不提供交通及住宿費。 

 

 

六、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活動/課程名稱 講師/負責人 地點 

7/27

（三） 

8：30 

∣ 

9：00 

報到 
黃文怡組長 

許蕙瓊小姐 
科學館 

9：00 

∣ 
開幕式 彭佳偉主任 

科學館 B1 

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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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 

9：30 

∣ 

10：00 

校園導覽 / 小隊相見歡 各小隊隊輔 臺中一中校園 

10：10 

∣ 

12：00 

重述過去： 

歷史研究、創作與普及 
謝佳瑩老師*** 

科學館 B1 

演講廳 

12：00 

∣ 

13：00 

午  休 

13：10 

∣ 

15：00 

A：季節的印記 

B：自然科普文章導讀 

A：施佳慧老師** 

B：吳季文老師*** 

A：科學館 B1演講廳 

B：麗澤樓 視聽教室 

15：10 

∣ 

17：00 

A：自然科普文章導讀 

B：季節的印記 

A：吳季文老師*** 

B：施佳慧老師** 

A：麗澤樓 視聽教室 

B：科學館 B1演講廳 

7/28 

(四) 

08：20 

∣ 

10：00 

A：一中文學地景 

B：致百工—給各行各業的 

   一封信 

A：劉殊賢秘書* 

B：方妙鳳老師* 

A：麗澤樓 視聽教室 

B：科學館 B1演講廳 

10：10 

∣ 

12：00 

A：致百工—給各行各業的 

   一封信 

B：一中文學地景 

A：方妙鳳老師* 

B：劉殊賢秘書* 

A：科學館 B1演講廳 

B：麗澤樓 視聽教室  

12：00 

∣ 

13：20 

午   休 

13：30 

∣ 

15：40 

美援時期台灣的工業化（一） 
 

葉爾建老師*** 

 

科學館 B1 演講廳 

16：00 

∣ 

18：00 

美援時期台灣的工業化（二） 科學館 B1 演講廳 

7/29 

(五) 

08：20 

∣ 

10：00 

A：寫作隔層紗—談文字美 

感與文學意境 

B：從「心」出發：從心智 

   圖看寫作 

A：游本琦老師* 

B：劉依貞老師* 

A：科學館 B1演講廳 

B：麗澤樓 視聽教室 

10：10 

∣ 

12：00 

A：從「心」出發：從心智 

    圖看寫作 

B：寫作隔層紗—談文字美 

A：劉依貞老師* 

B：游本琦老師* 

A：麗澤樓 視聽教室 

B：科學館 B1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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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與文學意境 

12：00 

∣ 

13：00 

午  休 

13：10 

∣ 

15：00 

戲曲的奧妙(一)： 

內行看門道 

唐文華老師*** 

科學館 B1演講廳 

15：20 

∣ 

17：20 

戲曲的奧妙(二)： 

粉墨初登場 
科學館 B1演講廳 

17：20 

∣ 

18：00 

結業式 彭佳偉主任 科學館 B1演講廳 

備註 *為本校老師， **為外聘公立高中職講師，***為外聘大學講師。 

 

七、經費來源 

本活動所需經費悉由本校 104 學年度均質化計畫（第二學期/105 年 1-7 月份）項下

支應。 

 

八、本計畫實施後，得依規定申請辦理有功人員之敘獎作業。 

 

九、本計畫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